武汉市节能监察工作规则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为使节能监察工作依法、有序、规范的开展，提高节能监察质量和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和《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2条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第四条规定，委托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本市行政区域内能源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以下统称被监察单位）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第3条 节能监察可采取书面监察、现场监察和其他合法方式进行。

第4条 节能监察依据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的年度节能监察计划，也可依据公民、法人组织的投诉、举报组织实施。
第2章 书面监察

第5条 书面监察是指被监察单位按照节能监察规定的内容、时间及要求，报送相关书面材料，由中心予以审核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活动。其程序如下：

（1） 中心按照年度节能监察计划向被监察单位下发《节能监察通知书》（见附件1），告知节能监察内容、时间及要求。
（2） 被监察单位按《节能监察通知书》要求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材料报送到中心。
（3） 中心对被监察单位报送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编制《节能监察报告书》（见附件2），提交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时将监察结果书面告知被监察单位。
（4） 中心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被监察单位报送的书面材料有涉嫌隐瞒事实真相或有伪造、隐匿、篡改行为可能的，应进行现场核查。

第3章 现场监察

第6条 现场监察是指节能监察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到被监察单位现场实施的节能监察活动。其程序如下：
（1） 对于按年度节能监察计划或临时委托实施现场监察的，中心应提前10个工作日向被监察单位下达《节能监察通知书》，将节能监察内容、时间及要求告知被监察单位。被监察单位应按《节能监察通知书》的要求，做好准备工作。
（2） 对于接受投诉、举报实施现场监察的，中心应在3个工作日内与被监察单位联系并实施现场监察。
（3） 现场监察应当有2名以上（含2名）执法人员同时进行。实施现场监察时，执法人员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监察依据和事项，并告知被监察单位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要求被监察单位法人代表或者其委托人（委托人应有被监察单位法人代表书面授权书原件、加盖公章的被监察单位营业执照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在《节能监察现场告知书》（见附件3）签名，并交由执法人员归档。
（4） 执法人员须完整填写《节能监察现场笔录》（见附件4）。节能监察现场笔录应当如实记录实施节能监察的时间、地点、内容、参加人员和现场监察的实际情况，并由执法人员和被监察单位法人代表或者其委托人签字确认；被监察单位法人代表或者其委托人拒绝签字的，执法人员应当在节能监察现场笔录中如实注明。
（5） 需要检测用能设备、用能产品、能源试样等的，应下达《检测通知书》（见附件5）。检测过程应按照中心质量控制体系文件相关要求进行。检测完成后应出具检测报告。
（6） 上述工作完成后，中心应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节能监察报告书》，同时将监察结果书面告知被监察单位。
第4章 监察处理
第7条 对节能监察中发现的违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行为，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权范围外的，应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签署《节能监察文书送达回证》（见附件6）；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中心应对被监察单位下达《节能监察意见书》（见附件7），督促其限期整改，并对整改结果进行复查。
第8条 如被监察单位未按《节能监察意见书》要求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中心应下达《节能监察责令整改通知书》（见附件8），送达被监察单位并由被监察单位签署《节能监察文书送达回证》。中心应对整改结果进行复查。
第9条 如被监察单位仍未按《节能监察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进行整改，应实施行政处罚。
第10条 行政处罚的程序如下：
（1） 执法人员填写《节能监察立案审批表》（见附件9），经中心提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
（2）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后，执法人员填写《节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见附件10），送达被监察单位，由被监察单位在《节能监察文书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
（3） 被监察单位在收到《节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10个工作日内可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书面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4） 做出停业整顿或者关闭或者2万元以上（含）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执法人员须在送达《节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同时送达《节能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见附件11），告知被监察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被监察单位要求听证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听证。
（5） 在充分听取被监察单位陈述、申辩或听证意见后，根据事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由执法人员制作《节能行政处罚决定书》（见附件12）。
（6） 《节能行政处罚决定书》由执法人员在5个工作日内送达被监察单位，并由被监察单位在《节能监察文书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
第5章 处罚执行

第11条 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被监察单位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第12条 被监察单位对行政处罚结果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13条 被监察单位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14条 结案时执法人员需填写《节能监察结案审查表》（见附件13）并整理相关文书，制作执法案卷，备案存档。

第6章 附    则

第15条 本工作规则由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16条 本工作规则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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